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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

根据《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沪财发〔2021〕3号），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，以及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。为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现制定《闵行区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》。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：
一、管理办法中明确的六类禁止性事项
1.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；
2.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决策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复议、内部制度制定等；
3.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，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；
4.融资行为；
5.购买主体的人员招、聘用，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，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。

二、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事项
1.政府内部管理相关工作，如撰写工作总结、编制工作计划、打印通知、寄送邮件、预算审核、年终决算、人事管理、人员考核、公文制作、信息稿件撰写、内部管理制度制定等；
2.政府部门内部会议、培训，如年终总结大会、年初工作布置会、工作启动会、工作推进会、工作座谈会、外出参观学习等；
3.政府采购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，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，如购买电脑、打印机、办公家具、办公用品等；
4.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变相进行工程建设；
5.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规举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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